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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1日 星期二

（重庆市忠县忠州镇州屏居委东坡宾馆东侧

1

幢

202

号）

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1508

号）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世纪游轮

”、“

本公司

” 、“

公司

”

或

“

发行人

”）

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

、

准确

性

、

完整性

，

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承担

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证券交易所

、

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

，

均不表

明 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

本公司已承诺将在本公司股票上市后三个月内按照

《

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

司特别规定

》

和

《

中小企业板投资者权益保护指引

》

的要求修改公司章程

，

在章

程中载明

：“（1）

股票被终止上市后

，

公司股票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继续交易

；

（2）

不对公司章程中的前款规定作任何修改

。 ”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

，

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

，

请投资

者查阅刊载于巨潮网站

（ http://www.cninfo.com.cn）

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

文

。

本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将严格遵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和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关于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持股及锁定的有关规定

。

本次发行前

，

公司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

承 诺如下

：

公司实际控制人

、

控股股东

、

董事长彭建虎及关联股东彭俊珩

，

公司股东胡

云波

、

李维德分别承诺

：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

也不由

发行人回购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

公司股东刘彦

、

叶桦

、

朱胤

、

赵戈非分别承诺

：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

前已发行的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

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

同时作为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还承诺

：

上述锁定期满后

，

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离职后

半年内

，

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

在申报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月内通过

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

不得超过

50%。

如无特别说明

，

本上市公告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本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 股票招股说明书中的相同

。

本上市公告书已披露

2010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

该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

据

，

且经公司内部审计部审计

，

尚需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可能与最终经审计

的财务数据存在差异

，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

、

公司股票发行上市审批情况

本上市公告书是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

》

和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08

年修订

）》

等国家有关法律

、

法规的规定

，

并按照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公告

书内容与格式指引

》（2009

年

9

月修订

）

而编制

，

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重庆新

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的基本情况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证监许可

[2011]199

号

”

文核准

，

本公司公开

发行不超过

1，5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根据初步询价结果

，

确定本次发行数量

为

1，500

万股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

投资 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

其中网下配售

300�

万股

，

网上定价发行

1，200

万股

，

发行价格为

30.00

元

/

股

。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

关于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上市的通知

》（

深证上

[2011]69

号

）

同意

，

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

股票简称

“

世纪游轮

”，

股票代码

“002558”；

其中本次公开发

行中网上定价发行的

1，200�

万股股票将于

2011

年

3

月

2

日起上市交易

。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

、

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备查文件可以在巨潮网站

（www.cninfo.com.cn）

查询

。

本公司招股意向书及招股说明书的披露距今不足

一个月

，

故与其重复的内容不再重述

，

敬请投资者查阅上述内容

。

二

、

公司股票上市概况

1、

上市地点

：

深圳证券交易所

2、

上市时间

：2011

年

3

月

2

日

3、

股票简称

：

世纪游轮

4、

股票代码

：002558

5、

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5，950

万股

6、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1，500

万股

7、

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

：

根据

《

公司法

》

的有关规定

，

公

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

，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

年内不得转让

。

8、

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

详见

“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

示

”

相关内容

。

9、

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

：

本次公开发行中配售对象参与网下配售

获配的股票自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锁定三

个月

。

10、

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

：

本次公开发行中网上发行

的

1，200�

万股股份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

11、

公司股份可上市交易时间

：

股东名称或类别

数量

（

万股

）

比例

可上市交易时间

（

非交易日顺延

）

首次公开发

行前已发行

的股份

彭建虎

3，974.70 66.80% 2014

年

3

月

2

日

彭俊珩

445.00 7.48% 2014

年

3

月

2

日

刘彦

12.50 0.21% 2012

年

3

月

2

日

叶桦

6.40 0.11% 2012

年

3

月

2

日

朱胤

3.20 0.05% 2012

年

3

月

2

日

赵戈非

3.20 0.05% 2012

年

3

月

2

日

李维德

3.00 0.05% 2014

年

3

月

2

日

胡云波

2.00 0.03% 2014

年

3

月

2

日

小计

4，450.00 74.79% -

首次公开发

行的股份

网下配售发行的股份

300.00 5.04% 2011

年

6

月

2

日

网上定价发行的股份

1，200.00 20.17% 2011

年

3

月

2

日

小计

1，500.00 25.21% -

合计

5，950.00 100.00% -

注

：

各加数之和与合计数在尾数上存在差异

，

该差异是由计算过程中的四

舍五入所形成

。

12、

股票登记机构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13、

上市保荐机构

：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节 公司、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

、

公司基本情况

1、

发行人名称

：

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Chongqing�New�Century�Cruise�Co.， Ltd.

2、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5，950

万元

（

本次公开发行后

）

3、

法定代表人

：

彭建虎

4、

成立日期

：2006

年

11

月

24

日

5、

住所及邮政编码

：

重庆市忠县忠州镇州屏居委东坡宾馆东侧

1

幢

202

号

，400060

6、

经营范围

：

发行人的主营业务为长江重庆至上海省际涉外旅游船运输

（

凭水路运输许可证经营

）；

发行人全资子公司重庆新世纪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的主营业务为出入境旅客旅游服务

、

国内旅客旅游服务

。

7、

主营业务

：

内河涉外豪华游轮运营业务和旅行社业务

。

8、

所属行业

：

旅游业

（

行业代码

：K34）

9、

电话

：023-62949868；

传真

：023-62949900

10、

互联网址

：www.centuryrivercruises.com

11、

电子信箱

：zy@centuryrivercruises.com

12、

董事会秘书

：

朱胤

13、

证券事务代表

：

向开全

二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持有公司的股票情况

姓名 职务 任职期限

持股数量

（

万股

）

占发行后

股本比例

彭建虎 董事长

、

总经理

2009.12-2012.12 3，974.70 66.80%

刘彦 董事

、

副总经理

2009.12-2012.12 12.50 0.21%

张崇滨 董事

2009.12-2012.12 0 0

毛跃一 独立董事

2009.12-2012.12 0 0

周定忠 独立董事

2009.12-2012.12 0 0

胡云波 监事会主席

2009.12-2012.12 2.00 0.03%

陈先 监事

2009.12-2012.12 0 0

彭李容 监事

2009.12-2012.12 0 0

叶桦 副总经理

2009.12-2012.12 6.40 0.11%

李维德 副总经理

2009.12-2012.12 3.00 0.05%

陈树培 副总经理

2009.12-2012.12 0 0

朱胤

财务总监

、

董事会

秘书

2009.12-2012.12 3.20 0.05%

三

、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1、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彭建虎先生持有公司本次发行前

89.32%

的股份

，

彭建虎之子彭俊珩持有

公司本次发行前

10%

的股份

，

彭建虎及其家族合计持有公司本次发行前

99.32%

的股份

，

彭建虎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

。

彭建虎先生

，1957

年

1

月出生

，

中国国籍

，

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

身份证号码

51020219570106XXXX，

住所为重庆市渝中区大黄路

6

号附

10

号

2

单元

7-1，

毕业于四川外语学院英语专业

，

本科学历

。

彭建虎先生现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

新世纪国旅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

全

国旅游系统劳动模范

。

2、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外投资情况

本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彭建虎先生除持有本公司股权外

，

不存在投

资控制其他企业的情况

。

四

、

公司前十名股东持有公司发行后股份情况

此次发行后至上市前

，

公司股东总数为

：24，000

户

。

其中公司前十名股东

具体情况如下

：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比例

（ % ）

1

彭建虎

39，747，000 66.80

2

彭俊珩

4，450，000 7.48

3

南昌洪城大厦股份有限公司

750，000 1.26

4

山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750，000 1.26

5

兵器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750，000 1.26

6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50，000 1.26

7

刘彦

125，000 0.21

8

叶桦

64，000 0.11

9

朱胤

32，000 0.05

10

赵戈非

32，000 0.05

合计

47，450，000 79.75

注

：

各加数之和与合计数在尾数上存在差异

，

该差异是由计算过程中的四

舍五入所形成

。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1、

发行数量

：1，500�

万股

2、

发行价格

：30.00

元

/

股

，

对应的市盈率为

：

（1）81.08

倍

（

每股收益按照

2009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

（2）61.22

倍

（

每股收益按照

2009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

3、

发行方式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

本次发行中通过网下配售向股票配售对象配

售的股票为

300

万股

，

有效申购数量为

4，800

万股

，

有效申购倍数为

16

倍

。

本

次网上定价发行

1，200

万股

，

中签率为

0.4439730930%，

超额认购倍数为

225

倍

。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和网下配售均不存在余股

。

4、

募集资金总额

：45，000.00

万元

。

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于

2011�

年

2

月

24

日对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

并

出具天健正信验

（2011）

综字第

030009

号

《

验资报告

》。

5、

发行费用总额

：5，133.01

万元

，

明细如下

：

项目 金额

（

人民币元

）

承销费用及保荐费用

40，500，000.00

审计

、

验资费用

3，150，000.00

律师费用

2，340，000.00

信息披露及宣传费用

4，845，000.00

上市初费及股份登记费

94，000.00

印刷费

101，100.00

印花税等费用

300，000.00

合计

51，330，100.00

每股发行费用

：3.42

元

（

每股发行费用

=

发行费用总额

/

本次发行股本

）。

6、

募集资金净额

：39，866.99

万元

。

7、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8.94

元

（

按照经审计的

2010

年

9

月

30

日归属母公

司所有者权益与本次发行筹资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

8、

发行后每股收益

：0.37

元

/

股

（

以公司

2009�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

低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按照发行后股本摊薄计算

）。

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本上市公告书已披露

2010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

该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

据

，

且经公司内部审计部审计

，

尚需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可能与最终经审计

的财务 数据存在差异

，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一

、

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项目

2010

年度

2009

年度 增减幅度

营业收入

（

元

） 253，275，354.03 183，620，779.24 37.93%

营业利润

（

元

） 41，054，762.32 25，738，586.01 59.51%

利润总额

（

元

） 44，383，152.38 27，256，225.81 62.84%

净利润

（

元

） 37，584，286.70 23，096，072.86 62.73%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84 0.52 61.54%

净资产收益率

27.67% 17.92%

增加

9.75

个百分点

项目

2010

年

12

月

31

日

2009

年

12

月

31

日 增减幅度

总资产

（

元

） 262，331，876.35 220，368，654.85 19.04%

股东权益

（

元

） 146，854，933.86 140，420，647.16 4.58%

股本总额

（

股

） 44，500，000.00 44，500，000.00 0

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3.30 3.16 4.43%

注

：1、

本表数据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

；2、

上述净利润

、

基本每股收益

、

净资产

收益率

、

股东权益

、

每股净资产指标均以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数据填列

，

基

本每股收益

、

净资产收益率按加权平均计算

。

二

、

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2010

年

，

随着旅游市场景气度的持续回升

，

特别是长江游轮旅游市场的高

涨

，

公司游轮运营业务的船票价格及载客人数皆有一定的增长

，

加之公司新建

的

“

世纪宝石

”

号游轮于

2010

年

9

月下水运营

，

公司游轮运载能力得到进一步

提升

。

受上述因素的影响

，

公司

2010

年实现营业收入

25，327.54

万元

，

较上年

同期增长

37.93%；

利润总额

4，438.32

万元

，

较上年同期增长

62.84%；

净利润

3，

758.43

万元

，

较上年同期增长

62.73%。

2010�

年末

，

公司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14，685.49

万元

，

较年

初增加

4.58%，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

3.30

元

，

较年初增长

0.14

元

，

增长率为

4.43%，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实现的净利润减去对以前年度的利润

分配所致

。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

、

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承诺

，

将严格按照中小企业板的有关规则

，

在

上市后三个月内尽快完善公司章程等相关规章制度

。

二

、

本公司自

2011

年

2

月

11

日刊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至本上

市 公告书刊登前

，

没有发生可能对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

，

具体如下

：

1、

公司严格依照

《

公司法

》、《

证券法

》

等法律法规的要求

，

规范运作

，

经营

状况正常

，

主要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正常

；

2、

公司所处行业或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

3、

公司原材料采购价格和产品销售价格未发生重大变化

；

4、

公司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事项

，

资金未被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

；

5、

公司未发生重大投资行为

；

6、

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

（

或股权

）

购买

、

出售及置换行为

；

7、

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

8、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

9、

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

、

仲裁事项

；

10、

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

11、

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未发生重大变化

；

12、

公司无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

第七节 上市保荐人及其意见

一

、

上市保荐人情况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徐浩明

住所

：

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1508�

号

联系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

6

号光大大厦

21

层

电话

：010-68560632

传真

：010-68560622

保荐代表人

：

沈奕

、

盖建飞

项目协办人

：

水润东

二

、

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

《

光大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保荐书

》，

上市保

荐机构的推荐意见如下

：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符合

《

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08

年修订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所要求的股票上市条件

，

同意担任重庆新世

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上市的保荐机构

，

推荐其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交易

，

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

发行人：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3

月

1

日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Ｑｉａｑｉａ Ｆｏｏｄ Ｃｏ．

，

Ｌｔｄ

（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莲花路）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洽洽食品”、“公司”或“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已承诺将在本公司股票上市后三个月内按照《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特别规定》的要求修

改公司章程，在章程中载明“（

１

）股票被终止上市后，公司股票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继续交易；（

２

）不

对公司章程中的前款规定作任何修改。 ”

本公司控股股东合肥华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亚洲华海贸易有限公司和股东合肥华元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承诺：自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本公司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公司的股份，也不由股份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陈先保先生承诺：本人作为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自洽洽食

品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公

司的股份，也不由股份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通过合肥华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华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承诺：自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通过合肥华泰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或合肥华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已间接持有的股份公司的股份，

也不由股份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在本人所持有的股票锁定期届满后，若仍在公司任职的，在任职期

间，每年直接和间接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的

２５％

，且在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所

持有的公司股份；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本

人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巨潮网站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全文。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公司股票发行上市审批情况

本上市公告书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上市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指引》而编制，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洽洽食品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的

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９８

号文核准，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５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

普通股股票。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网下配售

１

，

０００

万股，网上发行

４

，

０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

４０．００

元

／

股。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深证上［

２０１１

］

６８

号）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简称“洽洽食品”，股票代码

“

００２５５７

”；其中：本次公开发行中网上定价发行的

４

，

０００

万股股票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

日起上市交易。

本公司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 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备查文件可以在巨潮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查询。 本公司招股意向书及招股说明书的披露距今不足一个月，故与其重复的内容不再

重述，敬请投资者查阅上述内容。

二、本次上市相关信息

１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２

、上市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

日

３

、股票简称：洽洽食品

４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５７

５

、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２０

，

０００

万股

６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５

，

０００

万股

７

、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限售期

持股数量 股权比例 持股数量 股权比例

华泰集团

９７，５００，０００ ６５％ ９７，５００，０００ ４８．７５％

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

日起

３６

个月

亚洲华海

３７，５００，０００ ２５％ ３７，５００，０００ １８．７５％

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

日起

３６

个月

合肥华元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 ７．５０％

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

日起

３６

个月

８

、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本公司法人股东合肥华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亚洲华海贸易有限公司、合肥华元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承诺：自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本公司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已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公司的股份，也不由股份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陈先保先生承诺：本人作为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自洽洽食

品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公

司的股份，也不由股份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通过合肥华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华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承诺：自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通过合肥华泰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或合肥华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已间接持有的股份公司的股份，

也不由股份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在本人所持有的股票锁定期届满后，若仍在公司任职的，在任职期

间，每年直接和间接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的

２５％

，且在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所

持有的公司股份；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本

人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９

、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向配售对象配售的

１

，

０００

万股股份自本次网上资金申购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锁定

３

个月。

１０

、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

本次发行中网上定价发行的

４

，

０００

万股股份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

日起上市交易。

１１

、公司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表

项 目 持股数量

（

股

）

占发行后总股本

的比例

（

％

）

可上市流通时间

（

非工作日顺延

）

首次公开发行前

已发行的股份

华泰集团

９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４８．７５％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

日

亚洲华海

３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７５％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

日

合肥华元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

日

小 计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

首次公开发的

股份

网下询价发行股份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

日

网上定价发行股份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

日

小 计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

合 计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１２

、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１３

、上市保荐机构：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元证券”）

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 发行人基本情况

１

、中文名称：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２

、英文名称：

Ｑｉａｑｉａ Ｆｏｏｄ Ｃｏ．

，

Ｌｔｄ

３

、注册资本：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本次发行后）

４

、法定代表人：陈先保

５

、住 所：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莲花路

６

、经营范围：坚果炒货类食品生产和销售；农副产品的生产和收购（除粮、油）；肉制品生产和销售；

油炸食品生产和销售；蜜饯食品生产和销售；焙烤类食品生产和销售；膨化食品生产和销售；海藻类食

品生产和销售；酱腌菜类食品生产和销售；糖果类、果冻类、豆制品类食品销售（批发）（涉及许可证的凭

许可证经营）。

７

、主营业务：坚果炒货食品的生产和销售

８

、所属行业：“

Ｃ０１

食品加工业”

９

、电话号码：

０５５１－２２２７００８

１０

、传真号码：

０５５１－２２２７００７

１１

、邮政编码：

２３００８８

１２

、电子信箱：

ｑｉａｑｉａ＠ｑｉａｑｉａｆｏｏｄ．ｃｏｍ

１３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ｑｉａｑｉａｆｏｏｄ．ｃｏｍ

１４

、董事会秘书：李振武

二、 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持有公司股票、债券的情况

姓 名 职 务 任 期 持股方式 持股比例

持股数

（

万

股

）

陈先保 董事长

２００８．６－２０１１．６

通过华泰集团间接持股

３４．３１％ ５

，

１４５．８３

陈东斌 董事

、

总经理

２００８．６－２０１１．６

通过华泰集团间接持股

６．８６％ １

，

０２９．１７

通过合肥华元间接持股

２．４７％ ３７０

陈冬梅

董事

、

副总经理

、

财务总监

２００８．６－２０１１．６

通过华泰集团间接持股

５．４２％ ８１２．５

通过合肥华元间接持股

１．３３％ ２００

宣礼凤 董 事

２００８．６－２０１１．６

通过华泰集团间接持股

２．１７％ ３２５

通过合肥华元间接持股

０．６７％ １００

李振武 董事

、

董事会秘书

２００８．６－２０１１．６

通过合肥华元间接持股

０．５３％ ８０

杨基锁 董 事

２０１０．３－２０１１．６

通过亚洲华海间接持股

１６．００％ ２

，

４００．００

鲁 炜 独立董事

２００８．６－２０１１．６ － － －

李明发 独立董事

２００８．６－２０１１．６ － － －

姚禄仕 独立董事

２００８．６－２０１１．６ － － －

项良宝 监事会主席

２００８．６－２０１１．６

通过合肥华元间接持股

０．０３％ ５

祖 平 监 事

２００８．６－２０１１．６

通过合肥华元间接持股

０．１０％ １５

张世所 监 事

２００８．６－２０１１．６

通过合肥华元间接持股

０．０７％ １０

高怡杰 副总经理

２００８．６－２０１１．６

通过合肥华元间接持股

０．０７％ １０

三、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１

、控股股东情况

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合肥华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集团成立于

１９９８

年

２

月

２８

日，法定代表人为

陈先保，注册资本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注册地址为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莲花路东耕耘路南，经营范围为实业

投资，股权管理；建筑材料、钢材、纸制品、塑料制品、包装材料销售。 （涉及行政许可项目的凭许可证经

营）华泰集团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万股

）

持股比例

（

％

）

１

陈先保

９

，

５００ ５２．７８

２

陈东斌

１

，

９００ １０．５６

３

陈冬梅

１

，

５００ ８．３３

４

许良会

１

，

０００ ５．５６

５

宣礼凤

６００ ３．３３

６

张保华

６００ ３．３３

７

臧正胜

６００ ３．３３

８

陈德明

６００ ３．３３

９

高文芳

５００ ２．７８

１０

陈 奇

５００ ２．７８

１１

张婷婷

４００ ２．２２

１２

宋玉环

３００ １．６７

合 计

１８

，

０００ １００

华泰集团为公司发起人之一，现持有

９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公司股份，占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６５％

。 截至本

上市公告书公告之日，华泰集团持有的公司股票不存在被质押或其他有争议的情况。 根据安徽皖资会

计师事务所出具的皖资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０３

号《审计报告》，截止到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华泰集团总资产

３１１

，

０８２．４１

万元，净资产

１０３

，

６９２．７０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净利润

１９

，

４２９．１０

万元。

除洽洽食品之外，华泰集团控制的其他公司情况如下：

（

１

）安徽华夏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农业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２８

日，注册资本

１

，

３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王光亚，住所：合肥市黄山西路

６２４

号桑夏时代广场

４

楼，经营范围：主要农作物常用种子、非主要农作物种子批发、零售；农业种植，农

产品加工、销售（粮食收购、棉花收购加工除外）；农业技术咨询；农机销售及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

出口、代理进出口（国家禁止、限制类除外）。 华夏农业股权结构如下：

股 东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华泰集团

６６３ ５１．００

王光亚

３００ ２３．０８

徐德芳

１４２ １０．９２

张 宁

８５ ６．５４

张 义

３０ ２．３１

尹华宝

３０ ２．３１

王光跃

３０ ２．３１

李志君

２０ １．５３

合 计

１

，

３００ １００．００

经审计，截止到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华夏农业总资产

５

，

６９５．９５

万元，净资产

２

，

６７１．２９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实

现净利润

１

，

２７５．８２

万元。

（

２

）合肥动力食品有限公司

动力食品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７

日，注册资本

２

，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沈国云，住所：合肥市肥西

县桃花工业园始信路

１２８

号。 经营范围：果酸饮料、乳饮料、果汁饮料、棒棒冰生产、销售。 动力食品股权

结构如下：

股 东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华泰集团

３７５ １５．００

香港複美贸易有限公司

２

，

１２５ ８５．００

合 计

２

，

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经审计，截止到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动力食品总资产

１１

，

７７３．９０

万元，净资产

９９９．７７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实

现净利润

－１５８．６５

万元。

（

３

）酒泉市华夏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酒泉华夏成立于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２

日，注册资本

３６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王光亚。 住所：酒泉市肃州区酒金路

５

号。 经营范围：向日葵杂交种子的种植、生产、批发，农副产品（不含原粮）收购、地膜销售。 华夏农业持

有其

１００％

股权。

经审计，截止到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酒泉华夏总资产

１

，

６９８．１２

万元，净资产

７２１．２８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

净利润

－５１．８０

万元。

（

４

）安徽华钰矿产投资有限公司

华钰矿产成立于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１５

日，注册资本

１

，

５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陈德明，住所：合肥经济技术开

发区莲花路东耕耘路南

１

幢。 经营范围：矿产项目及农业科技项目投资。 华钰矿产股权结构如下：

股 东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华泰集团

６１６ ４１．０７

陈先保

４４０ ２９．３４

合肥华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０ １３．３３

程立中

１２０ ８．００

陈德明

７０ ４．６６

周翠珍

３０ ２．００

方 莹

２４ １．６０

合 计

１

，

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经审计，截止到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华钰矿产总资产

４

，

３８８．５４

万元，净资产

９５９．８６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

净利润

－２０９．４８

万元。

（

５

）白城华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白城华夏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４

日，注册资本

３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王光亚。 住所：白城市三合路

１７

号。

经营范围：农作物种子选育、生产、销售；农业技术咨询；农药、农作物种植。 白城华夏股权结构如下：

股 东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华夏农业

２７０ ９０．００

吉林省白城市农业科学院

３０ １０．００

合 计

３００ １００．００

经审计，截止到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白城华夏总资产

８０．７１

万元，净资产

２０２．４２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净

利润

－８１．９６

万元。

（

６

）哈巴河县华源矿业有限公司

华源矿业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０

日，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陈德明，住所：哈巴河县阿克齐镇

人民中路石油公司综合楼（一单元

４０２

室）。经营范围：金矿勘探；矿产项目投资、矿产品加工、销售。股权

结构如下：

股 东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安徽华钰矿产投资有限公司

３００ ６０．００

阿勒泰开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１７５ ３５．００

哈巴县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２５ ５．００

合 计

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截止到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华源矿业总资产

７０４．１４

万元， 净资产

５０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０

元。

（

７

）合肥华邦投资置业有限公司

华邦置业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６

日，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何文霞，住所：合肥经济技术开

发区莲花路东、锦绣大道北。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投资、销售。 华邦置业股权结构如下：

股 东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华泰集团

６

，

０００ ６０．００

上海新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４

，

０００ ４０．００

合 计

１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华邦置业目前处于筹建期，未编制正式财务报表。

（

８

）合肥华元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信用担保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７

日，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孟虎，住所：合肥经济技术

开发区莲花路与耕耘路东南角华顺广场商业楼。经营范围：为中小企业提供信用担保服务。信用担保公

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 东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华泰集团

６

，

５００ ６５．００

安徽安联置业有限公司

３

，

５００ ３５．００

合 计

１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经审计，截止到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信用担保公司总资产

１０

，

２２８．８３

万元，净资产

１０

，

１９０．８３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９０．２１

万元。

（

９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华元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小额贷款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１

日，注册资本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姚从云，住所：合肥经济技

术开发区莲花路

１１１０

号。 经营范围：发放小额贷款。 小额贷款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 东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华泰集团

４

，

０００ ２０．００

崔伟等投资者

１６

，

０００ ８０．００

合 计

２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经审计，截止到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小额贷款公司总资产

３１

，

３５７．１６

万元，净资产

２３

，

４１９．２７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２

，

９０１．３２

万元。

２

、实际控制人情况

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陈先保先生，身份证号码为

３４０１０３１９５９０５１９１０１２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

留权，住所为：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芜湖路

２０９

号

１１

幢

４０５

室。 陈先保先生现任本公司董事长，华泰集团

董事长、总经理。 除华泰集团及华泰集团控制的企业以外，陈先保先生不存在其他对外投资情况。

四、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大股东

公司本次发行结束后上市前的股东总数为

６１

，

０１５

人，其中前十名股东的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１

合肥华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９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４８．７５％

２

亚洲华海贸易有限公司

３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７５％

３

合肥华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

４

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５

江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５０％

６

湖南华菱钢铁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５０％

７

潞安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５０％

８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５０％

９

中国工商银行

－

华安中小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５０％

１０

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５０％

１１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５０％

１２

中粮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５０％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 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总股数为

５

，

０００

万股。

二、 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４０．００

元

／

股，对应的市盈率分别为：

（

１

）

５４．１４

倍 （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０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

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

２

）

４０．６１

倍 （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０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

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三、 发行方式及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发行规模为

５

，

０００

万股，其中，网下发行

１

，

０００

万股，网上发行

４

，

０００

万股。

本次发行网下配售

１

，

０００

万股，有效申购

６

，

７００

万股，超额认购倍数为

６．７

倍，网下摇号配售中签率为

１４．９３％

；网上定价发行

４

，

０００

万股，超额认购倍数为

４８．２７

倍，中签率为

２．０７１６２９７０４５％

。 本次网上发行与

网下发行均不存在余股。

四、 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账的验证情况

１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２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２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４

日对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

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会验字［

２０１１

］

３４４２

号《验资报告》。

五、 发行费用

１

、本次发行费用

发行费用总额为

１１

，

１６０

万元，明细如下表：

序号 项 目 金额

（

万元

）

１

承销费用

１０

，

０００

２

保荐费用

３５０

３

注册会计师费用

３５４

４

律师费用

１８４

５

信息披露费用

２４９

６

股份登记费及上市初费

２３

合 计

１１

，

１６０

２

、每股发行费用为

２．２３２

元。

六、 募集资金净额为

１８８

，

８４０

万元。

七、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为

１２．３１

元（以经审计的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净资产值加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

／

本次发行后股本计算）。

八、发行后每股收益

发行后每股收益：

０．７４

元

／

股（以发行人

２０１０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按照发行后股本摊薄计

算）。

第五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 本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承诺，将严格按照中小企业板的有关规则，在上市后三个月内完

善公司章程等规章制度。

二、 本公司自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１

日刊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没有发

生可能对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１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

主要业务发展目标进展状况正常。

２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公司所处行业、市场无重

大变化。

３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公司原材料采购价格和产

品销售价格无重大变化。

４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公司未出现重大关联交易

事项，包括未出现公司资金被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的事项。

５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公司没有重大投资活动。

６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公司无重大资产（股权）收

购、出售及置换行为。

７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８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没有发生变化。

９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公司未涉及任何重大诉讼

事项或仲裁，亦无任何尚未了结或可能面临的重大诉讼或索赔要求。

１０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公司没有对外担保等或

有事项。

１１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没有重大变化。

１２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公司没有其他应披露而

未披露之重大事项。

第六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情况

上市保荐机构：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凤良志

住 所：安徽省合肥市寿春路

１７９

号

联系电话：

０５５１－２２０７９８３

传 真：

０５５１－２２０７３６６

保荐代表人：王 钢、贾 梅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国元证券认为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符合上市条件，并已向深

圳证券交易所出具了《国元证券关于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保荐书》。 保荐机构的保荐意见主

要内容如下：

洽洽食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所规定的股票上市条件，同意担任洽洽食品本次发行上市的保荐人，推荐其股票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３月１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寿春路１７９号


